
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月 24 日，在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厂

区内，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组装 2000

吨吊车过程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为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规定，经报

洋浦管委会批准，决定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此次事故进行全面

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技术鉴定、调

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

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

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措施。

一、 基本情况

（一）事故施工项目相关情况

海南炼化 2022 年大修及同步技改项目重油催化裂化装置

大型机械组装与拆卸项目（以下简称机械组拆项目）。项目业

主单位为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中石化

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为上海高华工程咨

询监理有限公司。因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重油催化



裂化装置区余热回收和反再等系统检修改造，需投入 XGC28000

型 2000 吨级履带式起重机。该项目计划 1 月 16 日 2000 吨级

履带式起重机部件逐步运输进场开始组装，于 1 月 27 日验收

完成移交使用方。

项目施工单位于 1 月 13 日制定完成“海南炼化 2022 年大

修及同步技改项目重油催化裂化装置大型机械组装与拆卸施

工技术方案”，并报监理单位审核。1 月 18 日施工技术方案经

监理单位和业主单位审批完成。

（二）事故相关企业和个人概况

1.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炼化公

司），统一信用代码为 91460000754358922D，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剑波，成立日期 2003 年 10 月 31 日，

住所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办公楼，经营范围为原油进口、加工，石油产品、石化产品的

生产，油品储存等。

2.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石

化起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为 911100003063572217，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华，成立日期 2014 年 6 月

13 日，住所为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 号院 1 号楼二层 206-57

室，经营范围为大型物件运输，租赁机械设备等。

3.上海高华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高华公

司），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10115132220152C，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建跃，成立日期 1993 年 1 月 13 日，

住所为浦东新区江心沙路1号8幢，经营范围为工程设备监理，

工程监测，石油化工技术咨询等。

4.蔚航，男，24岁，身份证号：1302211998*****313，

户籍为河北省唐山市，系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员工，事故死者。

（三）事故相关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为 XGC28000 型 2000 吨级履带式起重机，设备类

别为流动式起重机，设备品种为履带起重机，设备型号规格为

XGC28000,设备代码为 44203702112016090944,使用登记证编

号为起 42鲁 B00038（16），最近检验日期 2021 年 9 月 5 日（下

次检验日期 2022 年 9 月）。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蔚航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07.96 万元人

民币。

二、 事故发生经过以及救援情况

1 月 24 日 9 时 00 分，中石化起运公司员工崔峰、吕凌久

等人按照往常在项目部召开周安全例会。

9时 30 分，崔峰、吕凌久等人来到海南炼化公司厂区 206

路 2000 吨履带吊组装现场。海南炼化公司炼油一部安全总监

刘毅、设备工程师李海林等人与崔峰、吕凌久等人进行安全技

术交底。来到现场的海南炼化公司炼油一部设备副经理孙湘磊



和中石化起运公司安全员王海亮一同检查了现场情况，没发现

有异常。

10时 00 分，中石化起运公司员工按照计划进行分工。由

起重工祝平安，司索工卓辉、卓永兴、王飞飞在 2000 吨履带

吊后车位置利用 130 吨汽车吊加配重。起重工吕凌久、徐金龙，

司索工李乐、李旭升配合机组人员崔峰、孙志强和蔚航穿变幅

滑轮组。海南炼化公司炼油一部设备工程师李海林、中石化起

运公司劳务派遣人员黄元伟负责现场的安全监护工作。分工完

成之后，李旭升到超起臂上用牵引卷扬把变幅卷扬钢丝绳引到

超起臂的头部，然后分离。吕凌久、徐金龙和李乐在地面把牵

引卷扬钢丝绳拉出一定的长度，蔚航到 2000 吨履带吊主机平

台处观察牵引卷扬机。之后，吕凌久等人在机组人员（崔峰、

孙志强）的指导下用牵引卷扬钢丝绳穿滑轮组，完成后将牵引

卷扬钢丝绳与变幅卷扬钢丝绳用卡扣进行连接。

约 11 时 30 分，穿滑轮组工作完成。徐金龙到超起臂上面

观察变幅卷扬，孙志强在变幅卷扬下方观察，吕凌久在滑轮组

处进行观察，其他人员远离超起臂。崔峰操作遥控器调节钢丝

绳至绷紧状态使变幅下滑轮带动配重块达到直立状态。之后吕

凌久和崔峰对变幅滑轮内的钢丝绳进行检查，没有发现存在问

题，两人便远离滑轮组位置。崔峰按下无限遥控器鸣笛按钮提

醒周边人员，蔚航等人听到鸣笛声后向崔峰打手势确定可以进

行操作。崔峰左右观察操作区域没有无关人员，同时查看滑轮



组无异常后，再次鸣笛，确认无异常后开始进行操作（通过遥

控器控制变幅卷扬机松变幅卷扬钢丝绳，控制牵引卷扬机收牵

引卷扬钢丝绳）。过程中，牵引卷扬钢丝绳从滑轮组内脱落后

向上弹起，作业现场发出一声巨响，在牵引卷扬处观察的蔚航

被钢丝绳击中倒地。





正在操作遥控器的崔峰听到巨响后，朝主机平台处观望，

看到蔚航躺在主机平台上面，崔峰便将超起臂调节至合适位



置，仍未看到蔚航站起来。这时，已经意识到出事的崔峰立即

跑到主机平台处，看到蔚航侧卧在配重块上没有动静，且头部

下方有血迹，他大声呼喊蔚航没有收到回应。在作业区域的黄

元伟等人发现情况后也来到了主机平台附近查看情况，拨打

120 急救电话，等待医护人员的到来。

约 11 时 33 分，海南炼化公司炼油一部设备副经理孙湘磊

等人赶到事发现场，了解情况后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上报，同

时按程序向洋浦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约 11 时 40 分，海南炼化公司厂区救护车到达事发点，医

护人员用担架将蔚航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后经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

接到事故报告后，洋浦应急管理局领导带领工作人员立即

赶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对事故现场进行取证，及时向省应

急厅报告了事故情况。

一、 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事故调查组通过查看事发现场、询问事故相关人员、翻阅

相关资料、了解相关问题之后，对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

技术分析，结果如下：

（一）直接原因

中石化起运公司员工未能按照《XGC28000 履带起重机操

作手册》的要求使用叉车或者起重机械辅助进行穿绳卷扬绕绳

作业，而是采用金属配重块辅助穿绳卷扬绕绳作业。作业时，



当牵引卷扬钢丝绳穿绕过桅杆滑轮组与桅杆头部滑轮组时，桅

杆滑轮组与桅杆头部滑轮组的位置发生移动，造成外侧牵引卷

扬钢丝绳从桅杆滑轮组轮槽内脱落，钢丝绳因弹性强力摆动击

中主机卷扬工作平台上的牵引绳监护人蔚航。

（二）间接原因

1.牵引卷扬钢丝绳监护人蔚航违反操作规程和班前讲话

的安全要求，站立在主机卷扬工作平台上，并且头部靠近牵引

卷扬钢丝绳进行卷扬工况观察。

2.现场安全监督人员现场监护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并制

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作业行为和蔚航的不安全行为。

3.中石化起运公司对现场作业监督检查不到位，没有及时

发现员工采用金属配重块辅助穿绳卷扬绕绳的作业行为。对员

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作业人员熟悉 2000 吨履带吊

组装作业流程。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 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牵引卷扬钢丝绳监护人蔚航违反操作规程和班前讲话的

安全要求，站立在主机卷扬工作平台上并且头部靠近牵引卷扬

钢丝绳进行卷扬工况观察，被脱落的钢丝绳击中受伤，经送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应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鉴于其已经死亡，

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中石化起运公司对现场作业监督检查不到位，没有及时发

现员工采用金属配重块辅助穿绳卷扬绕绳的不合理作业行为。

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作业人员熟悉 2000 吨履

带吊组装作业流程，应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的规定，对中石化起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二）事故其他处理建议

1.2000 吨履带吊机组人员崔峰、孙志强未能按照

《XGC28000 履带起重机操作手册》的要求组织、指导起重工吕

凌久、徐金龙，司索工李乐、李旭使用叉车或者起重机械辅助，

进行穿绳卷扬绕绳作业，应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中石

化起运公司按照相关管理制度对崔峰、孙志强进行严厉处理,

处理结果报市安委办。

2.起重工吕凌久、徐金龙，司索工李乐、李旭未能按照

《XGC28000 履带起重机操作手册》的要求使用叉车或者起重机

械辅助，进行穿绳卷扬绕绳作业，应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建

议由中石化起运公司按照相关管理制度对吕凌久、徐金龙、李

乐、李旭进行处理,处理结果报市安委办。



3.现场安全监护人员李海林、黄元伟现场监护不到位，没

有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作业行为和蔚航的不安

全行为，应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海南炼化公司、中石

化起运公司分别按照相关管理制度对李海林、黄元伟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报市安委办。

4.上海高华公司现场安全监理不到位，建议由海南炼化公

司按照相关规定对上海高华公司进行处理，处理结果报应急管

理局。

五、事故整改措施

此次事故暴露出企业现场作业安全监管、安全技术交底不

到位，员工培训教育不到位等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

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海南炼化公司、中石化起运公司要举一反三，警钟

长鸣，组织开展事故通报和警示教育，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同

时，全面查找工作各个环节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排查事故隐

患，及时消除，避免事故的发生。

（二）中石化起运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

作业指导书，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注意事项，特别是合理设置

施工警戒区域以及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站位等。要组织开展设

备风险识别和隐患排查工作，梳理设备风险和隐患，制定整改

计划，及时组织整改，从设备本质上消除隐患。要杜绝麻痹思

想，不断强化安全培训，提高人员忧患意识，加强员工安全教



育培训，开展有针对性的作业培训，特别是起重设备的组拆、

操作等方面的操作，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等，确保作业

人员熟悉相关操作规程、现场作业风险及防范措施。

（三）海南炼化公司要引以为戒，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

规定，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特别是现场作业前要确

保作业人员、监护人员对每一项作业流程，每个风险点、相对

应的防范措施要技术交底到位，防止事故的发生。

中石化重型起重运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6月 8 日


